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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汉字的贮存、传播与变异（二） 

——从《原本玉篇》到《万象名义》 

 

臧克和 

(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，上海 200062) 

 

摘要： 《名义》对于《原本》补正的意义，首先是区分文献结构层次，区分了文献结构层次，就可以开展

历史汉字的时间层次研究。以“糸部”贮存为例，从《原本玉篇》到《万象名义》的传抄关系是：除了体

现在形音义系统对应上面，还体现在《原本》写错了，《名义》也跟着抄错；在传播变异、抄写用字方面，

《原本》抄写用简体俗体变体，或者形近易混字，《名义》也跟着抄作同样的书体，或形近致混；形音义关

系，《原本》较《宋本》贮存不同的对应关系，《名义》也抄同《原本》；部类之内，《宋本》次字顺序乱，

《名义》抄写完全遵循《原本》的次序。同时，本文提到的《名义》传抄《原本》文献学关系，是特指传

抄同一个系统的《原本》，未必就是传抄的现在我们所见到的《原本》残卷。 

关键词： 原本； 名义； 变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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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顾野王的《玉篇》是《说文解字》（以下简为《说文》）到后世字书的过渡桥梁,但

原本残缺,仅存八分之一左右。一般认为，《篆隶万象名义》（以下简为《名义》）的作者空海

生当中国唐代,所撰体例全仿《玉篇》,可以拿来对《原本玉篇》（以下简为《原本》）进行具

体补正。有的研究者较早就根据《名义》部目校订情况，作出过这样的说明：“此书纯以顾

野王《玉篇》为蓝本而略加剪裁。今以唐写本《玉篇》残卷校之，除删节义训及不载经典与

《大广益会玉篇》同称缺憾，但其所存义训，均关重要，且与顾书原秩毫无紊乱，以视陈彭

年等之谫漏无识妄自增损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。故斯籍之在今日，其有功于小学者凡有二事：

顾氏《玉篇》自孙陈辈增修之后，面目全失。今虽尚存唐写本《玉篇》残卷可以证明顾氏原

书异于孙陈，但残卷不完，无由窥其全豹也。空海之书完整无缺，若重加爬梳，补苴罅漏，

考其所删之经典及野王之按语，则顾氏原秩宛然俱在。陈丘等之重修《玉篇》，非第凌乱次

序、增损义训已也，字音反切亦有损益。……是以后之览者仍不知其孰为增改者也。……今

有斯书，则某纽某韵为陈丘等之增改，按图索骥，不爽累黎。唐宋音变因之以明……”
1
 据

上引朱氏序，唐代增改《玉篇》，同时代可能参照的版本有这样几种：释慧力所撰《象文》，

道士赵利正所撰《解疑》。所以，刘尚慈《名义考辨》就以为：空海之《名义》应该是以原

本《玉篇》为基础，补入了《象文玉篇》之篆书，又借鉴了孙强《玉篇》及赵利正《玉篇解

疑》而编纂的。《名义》成书晚于上元本近 150 余年，《名义》所本是顾氏原本还是上元本尚

难确定。杨守敬认为《名义》本于顾氏原本，周祖谟亦持此论。对照发现，原本《玉篇》残

卷将《说文》重文均置于字头位置，《名义》则或置于释文，或径删去。研究者以残卷为例，

指出《名义》少收原本《玉篇》所立《说文》重文字头 128 字。另外，《名义》与原本《玉

篇》相比较，《名义》只是删除了顾氏所引例证及野王案语，而其部目、部序、义训等，与

原本基本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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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目前为止，研究者都还是停留在一般性推测《名义》的恢复原本《玉篇》特殊文献学

文字学价值。其中一个原因在于《原本》《名义》迄今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影印，没有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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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全面整理的本子。《名义》对于《原本》补正的意义，首先是区分文献结构层次，区分

了文献结构层次，就可以开展历史汉字的时间层次研究。就是说，在原本《玉篇》即南朝《玉

篇》不完整的情况下，对照《名义》，可以认为是基本反映了唐代所见《玉篇》原貌。如果

将上述两个层次的文献结构基本区分开来，也就可以分出《宋本玉篇》（以下简为《宋本》）

到底增加了多少字量以及哪些字：这样几个层次大致清楚了，有关《玉篇》文献结构关系也

就基本明确了。就是说，对照《原本》《名义》，可以调查分析《玉篇》所贮存历史汉字的时

间层次。跟《名义》对照，《宋本》多出的字量，就是唐宋之际增广的结果。这种时间层次

研究的前提，有待于从有关贮存文献内部真正对照清楚《名义》跟《原本》的传承关系。下

面将以“糸部”为例，测查两者内部实际存在的对应关系。相对而言，《原本·糸部》贮存

完整。所以，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公布调查结果：1，《原本》贮存明显抄写错了，《名义》

也跟着传抄；我们给出 20 多个字例。2，在传播变异、抄写用字方面，《原本》抄写用简体

俗体变体，或者形近易混字，《名义》也跟着抄作同样的书体，或形近致混；我们给出 40

个字例。3，在次字顺序、形音义系统对应、整体传抄数量关系等方面，我们也给出相关例

字和数据，并以附录的形式，将《宋本》较之《原本》和《名义》增加的字量逐一列出，以

真实呈现而这曾经存在的传承关系。4，系统一致，不等于所据版本相同；发现二者之间存

在明显差异，这里也予以揭示。 

要确定二者的实际存在的传承关系，需要从整个形音义系统分析。据我们的调查统计，

就整个形音义系统而言，传承水平对应关系是很不平衡的：字形传抄最为完整，可以说完全

对应。字音则是基本对应，其中存在不对应的情况，主要是《原本》贮存的两个或两个以上

的注音，《名义》只是传抄其中一个反切注音。至于释义义项系统，对应性最差，或者说大

量不能对应。相当多的情况，传抄提取义项不全，有的是省略，有的是误解，有的只是保存

某种线索联系；通常情况，我们仿佛感觉是遇到了一位缺少起码耐心的抄手，在处处偷工减

料。但是，就整体而言，《名义》的确是传抄《原本》，这应当没有什么问题。 

 

上述关系，除了体现在形音义系统对应上面，还体现在：《原本》写错了，《名义》也跟

着抄错。以下从《糸部》举出 23 个明显的字例： 

例 1，《原本·糸部》“紇”下“音齕反”，为直音法，当作“音齕”，《名义》将错误也

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。例 2，《宋本》所存“繰”，六朝《原本》抄误作縿，《名义·糸部》

照误，《宋本》不误：六朝石刻用字，“品”符刻作“厽”符，故有是误。例 3，《原本》：“紺，

古感反。《論語》：君子不以紺緅飾。《說文》：白深青而揚赤色也。”《名义》抄作：“紺，古

咸反。白青楊赤。”《原本》援引《说文》为“白深青而揚赤色也”，今本《说文》作“帛深

青揚赤色”。《宋本》作“深靑也”、《名义》抄作“白青楊赤”。《释名》：“紺，含也，青而含

赤色也。”《原本》“白深青”当改为“帛深青”。《名义》连错误一起抄写下来。例 4，《原本》：

“纁，虚軍反。《爾雅》三雜謂之纁。郭璞曰：纁，[璞]降也。《考工記》記染三入為纁。《說

文》：浅絳也。”《名义》抄作：“纁，虚軍反。降也。浅絳。”《原本》援引《尔雅》郭璞注混

“降”、“絳”字，衍“璞”字。《名义》抄写义项，包括《原本》错误也悉予照抄，说明二

者确实存在传抄关系。例 5，《原本》：“� ，九足反。《說文》：� ，絢也。《廣雅》：� ，連也。

� ，纒（纏）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 ，九足反。絢。連纒也。”《原本》援引《说文》释义作“絢

也”，今本《说文》作“約也”，联系《名义》“連也、纒也”相关义场，以及接下次“綢”

字，应改为“約也”，殆“約”“絢”形体相近而抄混。例 6，《原本》：“纍，力雔反。又音

力僞反。或音力錐反。重積之纍，音力摇反。” 《名义》：“纍，力雔反。繫也。素（索）

也。論（綸）也。累，上字。”《原本》反切用“力雔”字，为“力隹”之误，《名义》照抄，

表明二者根据为同一版本系统。另外，《原本》含混，《名义》也机械照搬。例 7，《原本》：

“綪，且見反。《左氏传》綈�綪�。杜預曰：綪綈大赤也。取染草名也。”《名义》抄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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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綪，且見反。赤，取染草。”对照今本《说文》“从茜染故謂之綪”，我们知道《原本》释

义是在解释得名的原由，但不完整，于是《名义》也含混抄作“取染草”。例 8，《原本》：

“絮，思據反。蓋子麻縷絮轻重同。《說文》：币帛也。《漢書》以冒（帽）絮提文帝。晉灼

曰：巴蜀以頭上巾為冒（帽）絮。《博物志》蜀人以絮巾為帽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絮，思據反。

幣帛也。調也。”《原本》援引《说文》作“幣帛也”，今本《说文》作“敝緜也”，《名义·巾

部》：“幣，裨制反。帛也。”《原本》“幣帛”系“幣緜”之误，《名义》照误：这也表明《名

义》传抄《原本》，依样葫芦，其实是比较机械的。例 9，《原本》：“絡（綌），袪逆反。

《毛诗》為絺為絡（綌）。《傳》曰：精曰絺，鹿曰絡（綌）。《韩詩》：結曰絺，辟曰絺。《說

文》：粗葛也。綏，《字書》亦絡（綌）字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絡（綌），袪逆反。鹿也。綏，

上字。”《原本》传抄綌混为絡，《名义》也照抄，且所取义项颠倒义界关系。例 10，《原本》：

“緬，弭善反。《穀梁傳》：改塟之禮，緦舉下緬也。劉兆曰：緬謂轻而薄也。《國語》：

緬然引領南望。賈逵曰：緬，思皃也。《說文》：微絲也。�，《字書》亦緬字也。”《名

义》：“緬，弭善反。微絲也。�，上字。”《原本》关联异体字形所从的“了”符，实际是

“丏”符草书化结果，由于草率程度过高，使整个结构成为一个错别字，《名义》抄写也跟

着如此草率。例 11，《原本》：“� （絟），采令（全）、千劣二反。《漢書》遺建� （絟）葛。

《音義》曰：細布也。《見律》服虔曰：� （絟）亦葛也。今或為荃字，在草部。”《名义》：

“� （絟），千劣反。细布也，葛。”《原本》以� 絟形近而混写，《名义》抄亦误。例 12，

《原本》：“纕（缞），旦（且）雷反。《周禮》凡丧為天王斬衰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纕（缞），且

雷反。”按：《名义》形音同《原本》。《原本》以纕縗形近而混写，《名义》传抄亦误。例

13，《原本》：“�，所鏹反。《方言》：�，綬（絞）也。关文東西謂之�。郭璞曰：謂履中

絞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，所鏹反。綬（絞）也。履中絞。”今本《说文》无此字。《名义》

形音义全抄《原本》，包括《原本》絞字形近混为綬字。例 14，《原本》：“� ，丘� 反。《廣

雅》：�，情（幘）也。《聲類》�（亦）�字也。�，小儿情（幘）也，在网部。”《名义》：

“� ，丘� 反。情（幘）也。小儿情（幘）也。”《原本》幘情形近而抄误，《名义》也照样

抄误。例 15，《宋本》：“網，無兩切。亦作罔。羅也。”《原本》：“紀（網），無仰反。

《字書》亦�字也。網羅也，在網部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紀（網），無仰反。羅也。�字。”

《原本》“網紀”连用而混，《名义》也抄误。例 16，《宋本》：“� ，以冉切。續也。”《原

本》：“� ，戈（弋）冉反。《方言》：� ，續也。秦晋續折木謂之� 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 ，戈

（弋）冉反。續也。”《原本》反切上字用“戈”，戈弋形近而混，《名义》亦抄混。例 17，

《宋本》：“綄，乎官、乎管二切。候風五兩也。”《原本》：“�（綄），胡管反。《莊子》

綄綄然在纆约之車。《字書》：綄，練縬也。又音胡官反。《淮南》：若綄之見風，無須臾之間

定矣。許叔重曰：候風羽也。楚人謂之五兩也。或為院字，在阜部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（綄），

胡管反。練緘。”《原本》字形误写作从糸从皃，《名义》照抄。例 18，《原本》：“�，齊洛

（咨）反。《廣雅》：�，補也。”《原本》反切用字将咨写得混同洛，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19，

《原本》：“紆（�），公伹（但）反。《字書》�（亦）衦字也。衦，靡展衣也，在衣部。”

《原本》字形写作“紆”，反切用“但”字而作接近“伹”形，《名义》也皆抄同。六朝石刻

如北齐《乡老举孝义隽敬碑》：“非但树名今世，亦劝后生义夫节妇。”但字作伹。例 20，《说

文》：“� ，補縫也。从糸旦聲。丈莧切。”《原本》：“組（� ），除蕘反。《說文》：補縫也。

《聲類》：縫解也。或為� 字，在衣部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組（� ），除蕘反。補縫。”《原本》字

形写作“組”，所从的声符属于旦且形近而混。这种混淆，原本是六朝用字变异的现象，如

上举《原本》反切用“但”字而作接近“伹”形，《名义》也皆抄同；六朝石刻如北齐《乡

老举孝义隽敬碑》：“非但树名今世，亦劝后生义夫节妇。”但字作伹。注音者即以形体变异

之后的“組”拟定为“除蕘反”；《名义》形音义完全抄同《原本》。在汉语发展的过程中，

这个拟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六朝音随形变异而设定，这可以看作是字形反过来对于字音的

制约影响。《原本》贮存組（� ）� 异体关联。后世“破綻”“皮开肉綻”，就是由《原本》援

引的《声类》“縫解也”过来的，“縫解”就是“縫隙松懈”；用綻字，实际就是� ，最初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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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� 。例 21，《原本》：“�（实际写作从糸从�省示符，�，《玉篇》为祗异体），亡結反。

《苍颉萹（篇）》：�，細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（实际写作从糸从�省示符，�，《玉篇》为祗

异体）miè，亡結反。細。”字形《原本》草率看不出是从丏构造，《名义》也抄同。《宋本》

本部前面贮存“緬”字：“緬，彌善切。微絲也，思皃也，轻也。�，同上。又亡結切，細

也。”这里《原本》将异体重出，只是字形变异得已经不像原来的异体，于是《名义》也跟

着照抄一个变异的形体作为另一个字头单位。六朝文字系统，由于形体的空前变异，既存在

虚的语音结构，也存在虚的形体结构：这类情况不能统计为《宋本》脱字。例 22，《名义》：

“緓，丁果[反]，冠前垂者。”《原本》：“緓，丁果反。《苍頡萹（篇）》：緓，冠前垂也。”释

义《原本》“冠”形“元”符，变异为从示符，《名义》抄同。字形今本《说文》未贮存，《名

义》抄录此字，脱“反”字。《宋本》本部有“�”字：“多果切。冕前垂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，

丁果[反]。冠前垂者。”其实就是这个字形。《原本》传播字形变异，声符部件的“朵”，变

异为从刀从米，《名义》也照样传抄。例 23，紾，《说文》：“轉也。从糸� 聲。之忍切。”

《原本》：“紾，徒展反。《說文》：紾，縛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紾，徒展反。縛也。”《宋本》：

“紾，徒展切。紾，轉也。又音軫。”按：《宋本》和今本《说文》释义作“轉也”，《名义》

和《原本》引作“縛也”。按本部下面出“縳”字：《说文》：“縳，白鲜色也。从糸專聲。

持沇切。”《原本》：“�，冝（直）轉反。《說文》：一曰鲜支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，直轉

反。卷也。”《宋本》：“�，直轉切。《爾雅》曰：十羽謂之縳也。縳，上同。”《原本》字

头从叀，援引书证文献出“縳”字，縳从專得声，專又从叀得声：�縳异体字，而该处释义

就是所用“縳”字，縳，卷也。縳字《原本》作“�”，释义和援引书证文献：“�，冝（直）

转反。《左氏傳》縳一如�。杜預曰：縳，卷也。野王案：謂苞之也。又曰以帷縳其妾。《考

工記》卷而�之是也。《爾雅》：十羽謂之�。郭璞曰：列羽數多少之名也。”今本《说文》

释义用轉、《原本》用縳、《名义》也抄为縳。 

 

在传播变异、抄写用字方面，《原本》抄写用简体俗体变体，或者形近易混字，《名义》

也跟着抄作同样的书体，或形近致混。以下举出 40 处用例： 

例 1“緼”：《原本》：“緼，於昆反。《廣雅》：緼，乱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緼，於昆反。

乱也。”《宋本》：“緼，於忿切。舊絮也，緜也，亂也。”《原本》用“乱”字，《名义》

抄同，合于六朝石刻文字用字，其余“紼”字释义《原本》《名义》也均用“乱”字，而《宋

本》及今本《说文》都用“亂”字。例 2“繼”：《原本》抄写用 10 个“継”字，并注明：

“継，今俗繼字也。”《名义》同样标志“継，今俗繼”，也属于同样的类形。例 3“綷”：

《原本》传抄凡三“綷”字，均作“紣”，而且字头就抄作“紣”，《名义》抄写全同。例

4“綯”：《宋本》：“綯，大刀切。糾絞繩索也。絝，古文。”《原本》贮存“絝”字声符

不从大而从人作“�”，《名义》同样照抄。《原本》“綯”字抄写匋声中的缶符为古文正，

《名义》也抄同。例 5“綖”：《名义》：“綖，餘戰反。冠上覆。”《原本》：“綖，餘戰、

餘旃二反。杜預曰：綖，冠上覆也。”《原本》释义用的“冠”字将“元”部件写为“示”，

《名义》抄同，合于六朝石刻用字习惯。例 6“緻”：《原本》将“緻”字“攴”部件写为“支”

部件加点，《名义》抄同，合于六朝石刻用字习惯。例 7“�”：字从切得声，切从七得声，

《原本》将部件“七”传抄为“十”，合于六朝石刻用字习惯；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8“縊”：

《原本》：“縊，於豉反。《左氏傳》莫敖縊于嵗穀。杜預曰：自經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縊，

於豉也。自經。”《原本》縊字声符益的皿形上部有指事符号，《名义》也抄同。《原本》用

字增加部件，《名义》也照抄增益。例 9“縙”：《原本》释义用餝字、《名义》抄同，今本《说

文》用飾字。例 10“縚”：《原本》：“縚，勅（从夾从力）髙反。《聲類》�（亦）韜字也。

韜，劔衣也，在韋部。《字書》�（亦）弢字也。弢，弓衣也，在弓部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縚，

勅（從夾從力）髙反。韜也。劔衣。”《原本》反切上字用“勅”字，写作从夹从力，《名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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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抄同。例 11“綑”：《原本》释义用“就”字，结构从亰，《名义》亦抄同。例 12“緵”：

《原本》释义用“白囊綱”字，据今本《尔雅·释器》郭璞注就是“百囊罟”，“百囊罟”就

是“百囊網”。《原本》将網字混用“綱”，使用简体“纲”字，《名义》抄同，且將“綱”

抄成“納”。例 13“縀”：《宋本》释义作“履跟”，根、跟同源字，《原本》释义用“根”

字，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14“� ”：《原本》该字释义过程中所用“來”符参与构造的字形结

构，皆写作“来”，不作“來”，《名义》也抄同。例 15“� ”：《原本》：“縬，子陸反。

《廣雅》：縬，縮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縬，子陸反。縮。”《宋本》贮存“� ”字，�蹙戚同源

字，�从蹙得声，蹙从戚得声，故縬或作�。《原本》贮存縬字，释义亦用该形体，《名义》

也抄同。例 16“� ”：《原本》贮存字形整体抄写为下部从心符的上下结构，《名义》也抄同。

另外，释义所用的“錘”字写法，《原本》末笔作“凵”，《名义》亦同，合于六朝石刻文

字等用法。例 17“緙”：《原本》贮存“緙”字形结构，革符中间为口符，即末笔不穿接，《名

义》也抄同，两抄本遇到该字形均作如此处理。例 18“繬”：《原本》：“繬，所�（棘）反。

《廣雅》：繬，縫也；繬，合也。《埤蒼》：緙，繬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繬，所� （棘）反。縫

也。合也。同上。”《原本》反切下字“棘”寫作“� ”，《名义》也抄同。例 19“綡”：《原

本》字形声符“京”写作“亰”，且上部的亠笔写作，遂导致《名义》抄作“絹”形而口

部件写成“厶”形。例 20“綼”：“蒲狄、補伇二反。《儀禮》綡綼緆。鄭玄曰：一染謂之

綡。今江也。餝裳左幅曰綼，在下曰緆。《字書》紷綼也。”两本释义均用“餝”字，合于

六朝社会用字习惯。例 21“� ”：《原本》：“� ，亡狄反。《廣雅》：� ，索也。《埤蒼》颿索

也。荊州雲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 ，亡狄反。索。”反切用字“亡”笔形为两横一竖折，两本

相同，其余出现场合抄写亦同；合于六朝用字习惯。例 21“絽”：《原本》反切下字用“舉”，

不作“擧”，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22“�”：《原本》字形写作从糸刦声，《名义》抄写同；

《原本》反切下字用“輙”，不作“輒”，《名义》亦同。例 23“� ”：《宋本》：“思曷切。

絹縠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 ，思刾反。綃縠。”《原本》：“� ，思剌反。《淮南》所以鍼鏤�
之間。許叔重曰：� ，綃縠也。”《宋本》释义作“絹縠”， 絹、綃形近，《原本》作“綃

縠”，《名义》抄同《原本》。《原本》反切下字用“剌”，剌、刺形近，《名义》抄混为

“刾”。例 24“�”：《宋本》字形如此：“口迥切。布名。”《原本》字形写作“綗”：“口

逈反。《蒼頡萹（篇）》：布名也。《詩》云：衣錦綗衣。野王案：《毛詩》為聚（褧）字，在

衣部。”《名义》抄同：“綗，口逈反。布也。”《原本》反切下字用“逈”不写作“迥”，《名

义》抄同。例 25“縡”：字形《原本》从糸宰声之宰，写作从宀从幸，且幸从羊形，合于六

朝书写用字习惯，《名义》同。例 26“絧”：《原本》反切下字所用“弄”字，从工符，工玉

古文结构部件相同，《名义》抄写同。例 27“緩”：《原本》释义用“遅”字，《名义》抄同，

《宋本》用“遟”字。例 28“緗”：《原本》：“緗，所梁反。《續漢書》：賈人嫁娶衣緗繵

（寫作從覃）而已。《廣雅》�謂之緗。《廣雅》：緗，桒初生之色也。”《宋本》释义用“桑”

字，《原本》用“桒”字，《名义》抄同《原本》。例 29“纜”：《宋本》：“力暫切。維舟也。”

《原本》：“�，力蹔反。《吳志》更增舸�。野王案：�，維舩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，力蹔反。

維舩也。”《宋本》字形为纜，《原本》作� ，为六朝所用俗字，《名义》抄同。《原本》释义

用“舩”字，船舩异体，六朝石刻等多用“舩”字，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30“繖”：《原本》

释义用“盖”字，《名义》抄同，《宋本》用“蓋”字。例 31“綀”：《宋本》释义用“麤”

字，《原本》用“麁”字，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32“� ”：《原本》：“�，亡句反。《埤蒼》：繅

淹餘，�也。”《宋本》字形为� ，《原本》为�，《名义》抄同，无舞古今字。例 33“繵”：

《原本》释义“涼”字用从氵从亰结构，《名义》亦抄同；繵字声符抄写为上从“面”下从

“旦”的结构，《名义》亦抄同。例 34“�”：《原本》“厥”及“闕”字皆抄为从“報”

形，合于六朝用字习惯，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35“絪”：《原本》字形写作从囙，《名义》亦抄

同。例 36“� ”：字形结构声符的“爻”，《原本》从“又”符相叠，《名义》亦抄同。例 37

“繆”：《原本》字形从糸翏声，其中声符下部写作尒多一点，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38“�”：

《说文》：“�，刀劒緱也。從糸矦聲。 古矦切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緱，胡溝反。釰維。”《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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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》：“緱，胡溝反。《說文》：釰維也。《蒼頡萹（篇）》力劍首青絲扁纒（纏）也。《漢書》

河南有緱民縣。”今本《说文》有此形体，《宋本》本部脱。《原本》贮存此字，《名义》也

贮存。《原本》援引《说文》释义作“釰維也”；今本《说文》作“刀劒緱也”，当据《原本》

改。《原本》字形用简体“緱”，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39“彝”：今本《说文》贮存“彝”形体，

《宋本》本部脱。《原本》贮存此字，《名义》也贮存。《原本》用变异形体“彞”，《名义》

抄同。例 40“綇”：《宋本》：“先酒切。絆前兩足也。”今本《说文》：“�xǔ，絆前兩足

也。從糸須聲。漢令：蠻夷卒有�。 相主切。”《原本》：“綇（從糸從頁），先酒反。《莊
子》連之以羈綇。《說文》：絆前兩足也。《漢書》蠻夷本今有枲綇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綇（從

糸從頁），先酒反。絆前兩足。”字形《名义》《原本》均写作从糸从頁构造，大概是从《说

文》从糸須声的结构过渡过来的。《宋本》字形属后出。 

 

形音义关系，《原本》较《宋本》贮存不同的对应关系，《名义》也抄同《原本》。例 1，

《宋本·糸部》：“緊，居忍切。縐緊也。”《原本·糸部》无此字形，而重出“紾”字形

体：“居忍反。《聲類》亦緊字也。緊，急也，糾也，在緊部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紒（紾），居

忍反。糺也。緊字。”今本《说文》未贮存，《原本》字形作紾，跟本部前面所出记录“徒

展反，縳也”音义关系的“紾”字为同形字。记录“居忍反”注音，实际就是“緊”的异体

字，紧急同源字。《集韵·準韵》：“緊，或作紾。”《原本》“緊”字应归臤部，因为《名

义》臤部重出：“緊，居忍反。纏絲急也。糺也。急也。” 《原本》贮存了这一异体关联，

《宋本》将“緊”字归糸部，没有贮存异体关系。《原本》释义所谓“緊，急也，糾也，在

緊部”，系“臤部”之误。《宋本》本部上出“紒”字，音义为“戸計切，在心不了也”，当

系“介意”之介的后出分化字，可能本来用的就是这个“紾”，“紾”原本记录“徒展反，縳

也”，贮存了“缠结”的义项。《名义》该字形传抄过程中写作从“介”的草书写法，形体接

近“紾”的声符：也许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形式，为“紾”发展到“紒”做了书写形体上的

过渡准备？字形贮存，《宋本》脱漏，《原本》贮存，《名义》也抄存。如，“繚”，今本《说

文》有此形体，《宋本》本部脱。《原本》贮存此字，《名义》也抄存。《原本》援引《说文》

释义用简体“纏”字。《宋本》本部脱、《原本》贮存、《名义》也抄存的情形，在《糸部》

就存在 8 例。还有，《原本》用字缺，《名义》也照缺。《原本》：“絰，□（徒）結反。”《名

义》：“絰，□（徒）結反。實也。”《原本》反切注音缺上字，《名义》亦缺上字。 

     

部类之内，《宋本》次字顺序乱，《名义》抄写完全遵循《原本》的次序。例 1，絣，《原

本》下接繆字，《名义》抄同。《宋本》下接緼字，次序大乱。例 2，《原本》綏字上接彝字，

《名义》次序也抄同；《宋本》上接緎字，乱次。例 3，《原本》上接“綯”的字头为“繁”，

《名义》亦抄同，《宋本》则接以繾字，乱次。例 4，《原本》“�”上接“� ”，而不是像《宋

本》“� ”字上接“� ”，《名义》次序亦同。例 5 綩，《原本》接下字依次為縡� 絧等字，

《名义》抄同，《宋本》乱次。例 6縯，《原本》縯先� 后，《名义》同，《宋本》颠倒乱次。

例 7� ，《宋本》乱次置后，《原本》上接“紉”下接“繩”，《名义》同。例 8 繆，《宋本》乱

次置后，《原本》上接“絜”下接“絣”，《名义》同。例 9� ，次字序列，《原本》糸部止于

此字，《名义》抄同。例 10 絇，《原本》字形从糸句声，其中声符部分写作勾，合于六朝书

写习惯，《名义》抄写省笔变形。《原本》该字上接萦下接缒，《名义》次字同，《宋本》乱次。 

 

同时，也有必要指出：这里提到的《名义》传抄《原本》文献学关系，是特指传抄同一

个系统的《原本》，未必就是传抄的现在我们所见到的《原本》残卷。因为，我们会同时发

现，二者明显存在异文、脱文等差异。以下是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字：例 1“縈”，《原本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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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“於宮反”，《名义》反切抄作“於營反”，《宋本》等各本相同：《名义》所抄文本，

跟现存残卷《原本》不一定是同一抄本。例 2“紘”，《原本》释义内容跟《名义》传抄内

容各有版本对应关系，《原本》：“紘，為萌反。《說文》：�（冠）卷也。”《名义》释义抄

作“紘，冠卷維”，与《宋本》同；《原本》援引《说文》抄作“�卷也”，与今本《说文》

同：说明《名义》所传抄本，跟《原本》残卷，有可能并不是同一底本。例 3“綼”，《名

义》：“綼，補伇反。餝裳絡也。”《原本》：“綼，蒲狄、補伇二反。《儀禮》綡綼緆。鄭

玄曰：一染謂之綡。今江也。餝裳左幅曰綼，在下曰緆。《字書》紷綼也。”《名义》形音

同《原本》，唯释义作“餝裳絡”跟《原本》有差，或所据抄本有异。例 4“�”，《原本》：

“�，並賣反。《蒼頡萹（篇）》：�，散絲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，普賣反。散絲。”《宋本》：

“普賣切。散絲也。”《名义》反切上字用“普”，同《宋本》，《原本》用“並”字：《名

义》传抄《原本》，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根据。例 5“綩”，《宋本》：“於逺切。紘也。”《名

义》：“綩，於逺反。平紘。”《原本》：“綩，於遠反。《韓詩》：我遘之子，綩衣繡裳。綩

衣，緟衣也。《蒼頡萹（篇）》：綩，紘也。”《名义》释义作“平紘”，不知所本，可能存在

另外的抄本依据。例 6“� ”，《宋本》：“古幹、古兩二切。成公四年，鄭伯� 卒。”《原本》：

“� ，古賢、古兩二反。《公羊傳》：成公四年，鄭伯� 卒。”《名义》：“� ，古賢反。人名。”

《原本》字形作� ，反切注音为“古賢反”，贤从臤得声，臤，《说文·臤部》：“堅也。从

又臣聲。凡臤之屬皆从臤。讀若鏗鏘之鏗。古文以爲賢字。”《十三经注疏·左传成公四年》

作“鄭伯堅”。字形本从臣作� ，《原本》存真，六朝时刻用字如北齐《宋敬业等造塔颂》“神

仙之宫，詎得方其丽”、“□灼法炬，晃朗慧目”中詎炬字，所从的巨形，又如北齐《光州刺

史郑述祖天柱山铭》“南临巨海，北眺沧溟”、“礼义以成规矩，仁智用为枢机”中巨矩字，

都写作臣形而少上一竖笔。《名义》从巨为抄误，《宋本》也误，表明《名义》所传抄不一定

为同一抄本。例 7“繖”，《原本》反切用“爤”字，《名义》用“爛”字，《名义》可能有

不同的传抄版本根据。例 8“繂”，《宋本》：“井索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繂，力出反。舟索

也。�。”《原本》：“繂，力出反。《聲類》舟素也。亦�也。《字書》亦�字也。�（結

構從素），索也，在素部。或為�，在索部。”《名义》释义凡用“素”处，一律抄作“索”，

可能另有《原本》系统的传抄版本。例 9“縯”，《原本》字形所从寅声结构为上穴下田，《名

义》基本从寅，可能有不同的传抄版本依据。例 10“纔”，《说文》：“纔，帛雀頭色。一

曰微黑色，如紺。纔，淺也。讀若讒。從糸毚聲。 七鹹切。”《原本》：“纔，使監、仕緘

二反。《說文》：帛雀頭色也。一曰微黒色也，一曰如紺也，一曰淺也。”《名义》：“纔，

仕緘反。紺淺色。”《宋本》：“纔，初銜、仕緘二切。雀頭色也，微黒色也。又疾來切。”

按：《原本》援引《说文》共出三个“一曰”凡四义项：“帛雀頭色也。一曰微黒色也，一曰

如紺也，一曰淺也。”今本《说文》未见三“一曰”四义项并列的释义情况。从《名义》释

义抄为“紺淺色”来看，《原本》所列最后两个义项应当合并，《名义》所传抄，跟现在所

见《原本》不一定为同一底本。 

 

按《糸部》在历代字书贮存过程中既算是较大的一个部类，又是《原本》贮存相对完整

的一个部类。《宋本》贮存的资料为：“糸部第四百二十五”，标明“凡四百五十九字”，实

际归并异体之后的字头为 409 个。《宋本》《名义》《原本》三书共见 332 个，《宋本》《名

义》两书共见 333，《宋本》《原本》两书共见 339 个，《名义》《原本》两书共见 338 个：

说明《名义》字头数量完全照抄《原本》。另外，从次字顺序层次上看，《宋本》与《名义》

《原本》的次字顺序有出入，表明六朝以降《宋本》次字已发生改动；而《名义》和《原本》

的次字顺序一致。从贮存字量关系上来看，糸部《宋本》新增部分字量，《原本》并没有贮

存，《名义》也同样没有传抄。《宋本》新增字头 69 个，分别是： 

絨、�、� 、紜、� 、紋、縴、�、�、�、�、� 、� 、� 、� 、絾、�、� 、�、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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絒、紶、� 、縥、�、絞、� 、糾、�、�、�、繸、�、鏵、�、�、� 、綧、�、

縤、� 、� 、�、�、縖、� 、絏、� 、絉、� 、� 、�、� 、緙、絔、�、�、�、纈、

� 、繓、繣、絈、� 、� 、�、�、� 

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不要以为《宋本》后出，收字只是后出转多的问题。其实，只要是发生

传抄的过程，《宋本》也照样会出现失收的情况。即以本部为例，漏收字就有10个，其中分

别呈现于不同的时间层次：《说文》《名义》《原本》的“繚、繰、緃、�（組）、�（緱）、

彝”，《说文》的“�”，《名义》《原本》中的“�、�”，《原本》中的“緓”，等等。 

以《糸部》为例，从《原本》到《名义》，贮存的过程，就是传抄的过程，也就是变异

的过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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